
 

 

 

 

 
 

 

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指導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補習教育全國總會 

          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

           協辦單位：參與本活動補習班 

  

 

 

 

 

 
     

 

 

 

◆ 指導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社會局、中華民國補習教育全國總會 

◆ 主辦單位：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

◆ 協辦單位：臺南市參與專案之立案補習班

110學年度專案實施計畫 



 

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

「優質補教、愛心助學」育苗專案實施計畫 

壹、依   據：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110年度工作計畫辦理。 

貳、目   的：為關懷本市境遇特殊學子學習機會，期使中低收入戶抑或特殊家庭狀況 

             之學子於學校課後，不再因為經濟因素而喪失補習進修學習的機會，藉 

             此幫助力求上進的同學能獲得低收費或免費之課後補習教育，為本市培 

             育更多優秀人才並善盡補教業者之社會責任。 

參、內   容：本活動係由本市從事升學文理、語文、技藝及各類公職考試等立案補習 

             班業者，依其主客觀條件提供低收費或免費補習名額，藉以提供特殊境 

             遇學子學習機會。 

肆、指導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社會局、中華民國補習教育全國總會 

伍、主辦單位：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

陸、協辦單位：臺南市參與專案之立案補習班 

柒、申請時間：自 110 年 08 月 31 日  起至 110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捌、活動時間：自 110 年 08 月 31 日  起至 111 年 06 月 30 日止。 

玖、學生申請辦法： 

    一、申請資格： 

        就讀本市國民小學以上各級學校學生(不含在學之碩、博士生)，符合下列 

        任一條件即可提出申請： 

 1.於本市社會局登記有案之低收入戶及中/低收家庭。 

        2.特殊境遇家庭受補助者。 

        3.臺南市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受補助者。 

        4.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受補助者。 

        5.職災勞工或弱勢勞工經勞工局評估轉介者。 

        6.其它經政府評估並有相關證明文件者，經由本會理監事會議審核認定之。 

        7.上述條件以外，家庭遭遇緊急危難或突發事故，經學校輔導室或班導師 

          引薦者。 

    二、申請方式： 

        請影印本計畫之附件或自本協會官網的育苗專案專區下載申請表格，填妥申請 

        表後檢附相關文件，選擇以下任一方式送交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彙辦。 

① 郵寄:台南市北區和緯路四段179巷2號      

② 親送：協會各區就近的服務據點 

③ 傳真: 06-2203401  

④ 電子信箱: tainancramschool@gmail.com 



 

    三、應具備文件: 

符合申請 
應具備文件 資格 1-6 資格 7 

   申請表(附件一) 

  

相關證明文件(以下任一項即可) 

① 區公所開立之低/中低收入戶或特殊境遇家庭受補

助之證明文件 

② 臺南市經濟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生活扶助辦法受補 

助之證明文件 

③ 弱勢家庭兒童及少年緊急生活扶助計畫受補助之證 

明文件。 

   半身二吋相片二張 

  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，滿 18歲者免填(附件二) 

   輔導室或班導師引薦函(附件三) 

拾、注意事項： 

一、主辦單位經審核後媒合申請者之上課補習班、上課科目、上課時間，如該行 

    政區內，無提供名額之補習班，則無法申請。 

二、申請同一補習班多科目上課，補習班得依自身實際狀況決定申請者上課科目。 

三、參與「育苗專案」之補習班名單於統整過後，會依照補習班所在行政區、補 

    習班類型、補習班各科目提供名額數目等資料公告於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 

    協會網站，供欲申請之同學查詢(https://eqaat.org/seedling-project/)。 

四、申請者雖通過審核，但該地區若無配合本活動之補教業者開放免費教學資源， 

    則本會無法提供其申請要求，申請人不得有異議。 

五、申請者雖通過審核，但如申請者所選擇之區域內補習班額滿，申請者須接受 

    本會安排至其他補習班。 

六、申請者通過審核後，必須由本會統一轉介分發，申請者如自行持申請表向參 

    與活動之補習班報名，補習班將不予受理。 

七、經申請分配至補習班就讀之學生，須遵守該補習班之生活規則及課業要求， 

    若有違規事項或無法配合之情事發生者，則該補習班可依監護人同意書之 

    切結，予以退訓，遭退訓之學員，不得提出異議，且不得再申請。 

八、申請人提出申請後，本協會將於一個月內書面通知申請結果。 

九、申請人填寫之相關個人資料，請接受申請之補習班依「個人資料保護法」 

    相關規定辦理。 

十、本計畫經公佈實施後，主辦單位有權修正或補充未盡事宜之事項。 

 

 



 

• 影印本計畫之附件

•協會官網 https://eqaat.org/seedling-project/ ( 或右方QR code ) 下載

•就近至協會各區服務據點索取 https://eqaat.org/locations/

Step1. 索取申請表格

• 請至協會官網https://eqaat.org/join-list/ ( 或右方QR code ) 查詢參與育苗專

案之補習班，從中挑選三個就近且適合的補習班。

Step2. 查閱參與育苗專案之補習班

• 申請表 ( 附件一 )；

•依申請資格備妥相關證明文件；

•二吋相片2 張；

•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(滿 18 歲者免同意書)（附件二）；

• 最近一期在校學期成績單；

Step3. 填寫申請表並備齊相關文件

• 將申請書及審核文件與附件，選擇以下任一方式遞送給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彙辦 :

①郵寄 : 704台南市北區和緯路四段179巷2號

②親送到協會各區就近的服務據點 ( 請掃描右方QR code至協會網站查詢 )

③傳真 : 06-2203401 

④電子信箱: tainancramschool@gmail.com

Step4. 遞送申請表

•申請者須將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寄送至協會審核，審核結果由協會通知。

•申請者通過審核後，必須由協會統一轉介分發，申請者如自行持申請表向參與活動之補

習班報名，補習班將不予受理。

Step5.審核通知

•申請者通過審核後，須持協會所發予之證明文件至所分發補習班報名上課。

Step6. 完成個案申請

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

110學年度「優良補教、愛心助學」育苗專案申請流程 
 
 
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

 

 

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
110學年「優質補教、愛心助學」育苗專案申請表 

   個案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 月    日 

 姓名: 聯絡電話: 

相片浮貼處 
半身2 吋2 張 

背面填寫上姓名 

(未繳相片者不接受申請) 

 性別: □男 □女 出生年月日: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現居住址: 

 就讀學校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班，科系:    

 監護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關係: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: 

 家庭主要經濟來源: □父  □母  □父(單親)  □母(單親)  □爺爺  □奶奶  □其他: 

 申請原因: □資格1-6.中的 

             □中低收入戶  □低收入戶  □特殊境遇家庭受補助  □經濟弱勢及兒童少年受補助 

             □職災或弱勢經勞工局轉介 □其他: 

          □資格7. 家庭遭遇緊急危難或突發事故   

資格1-6 資格7 應 備 文 件 

□ □  申請表（附件一） 

□ -- 
 台南市各行政區區公所出具或勞工局轉介證明： □低/中低收入戶 □特殊境遇家庭受補助 

 □經濟弱勢及兒童少年受補助  □其他: 

□ □  二吋相片2 張 

□ □  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(滿 18 歲者免同意書)（附件二） 

□ □  最近一期在校學期成績單 

-- □  輔導室或班導師引薦函（附件三） 

 申請對象: □國小  □國中  □高中(職)  □公職/證照/研究所  □語文類/技藝類 

 申請選讀類科: 

選擇補習班 第一順位 第二順位 第三順位 

行政區/班名          區          區          區 

 注意事項: 1.如您勾選補習班名額已滿，申請者得接受由本會另行安排。 

  2.申請者通過審核後，必須由協會統一轉介分發，申請者如自行持申請表向提供名額之補習班報 

 名，補習班不予受理。 

主辦單位 

評審簽核 

  □通過  □請補件  □待查證  □不通過 

 審核小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理事長                   補習班主任 

 有任何問題，請撥打專案諮詢電話:06-2230690 洽總幹事 張秀慈小姐 
 本表填妥後，連同其它審核文件與附件，選擇以下任一方式送交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彙辦。 
① 郵寄: 704台南市北區和緯路四段179巷2號      
② 親送到協會各區就近的服務據點 (請掃描右方QR code至協會網站查詢) 
③ 傳真: 06-2203401  
④ 電子信箱: tainancramschool@gmail.com 

附 件 一 



 

  

 

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

110學年「優質補教、愛心助學」育苗專案 

學生家長/監護人同意書 

    本人子女                申請參加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

主辦之110學年度「優質補教-愛心助學」育苗專案公益活動，承諾遵

守補習班規定。學生如發生下列任一規定情事發生，補習班有權退訓，

本人絕無異議。 

一、違反補習班班規者。 

二、缺課(未請假)超過 3 次者。 

三、上課不遵守規定屢勸不聽者。 

四、不適合團體學習者。 
 

立書人(家長/監護人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及蓋章) 

學生本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及蓋章） 

聯絡電話： 

行動電話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: 

 

 

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 日 

附 件 二 



 

 

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
110學年「優質補教、愛心助學」育苗專案引薦函 

學生姓名  

就讀學校/班級 

學校: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年        班，座(學)號：     

引 薦 理 由 

 

其 它 備 註 說 明 

 

 輔導室引薦老師  

 班導師 

 其它: 

 

簽名: 

學校連絡電話： 

手機號碼： 

 有任何問題，請撥打專案諮詢電話:06-2230690 洽總幹事 張秀慈小姐 

 本表填妥後請連同附件一、二選擇以下任一方式送交 臺南市補習教育暨品保協會 彙辦。 

① 郵寄: 704台南市北區和緯路四段179巷2號      

② 親送到協會各區就近的服務據點 (請掃描右方QR code至協會網站查詢)  

③ 傳真: 06-2203401  

④ 電子信箱: tainancramschool@gmail.com 

 

附 件 三 


